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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
外
校
之
學
子Q0
亦
知
其

—
遂
退
出
。。誠 

可
喜
之
事
也
。僑
胞4

不
少
肄
業■

內
之 

外
人
學
校
者
吕̂

M

亡
可
復
。" 惟
文
化
與
信 

實
亡
I■

伞
寶
返
。、宜
即
函
令
子
弟 

厂扒^8
立
盒
攻
讓
。。俾
將
來
成
真
正
愛
國 

^
^
才4

G

余
察
者
此
其
三
也 

FJ
贵
經
濟
及
教
育
爲
侵
略"
。即
外
强
亡
中
國 

一
之
善
策
也
，。無
聲
無
臭
。。害
隱
而
大
。。吾
人
救 

一國。。用
治
疾
。。對
症
發
藥
。
必
可
易.瘍
。，及 

~
今
廣
投
資
以
興
工
藝
。，貴
玉
物
而
整
貨
。。卽 

一®
其
經
濟
曾
之
道
也
？
脫
離
外
桂
而
不
入

2  

『即SN
^re

略
之
道
也
小 
凡
此
實
根
本
救
國 

一
备""
標
本
番
。。同
僑
其
可
忽
夫
哉
「完
〕

本
館
特
電

"

俞
昨
晚&^

接
駐
香
港
訪
員
來
電
云 

一⑥W
M

攻
東
江
，。陳
軍

之
理
由
。，而
骨
子
裡
則
又
有
若
于
不
可
吿
人
之 

隠
衷
。。記
者
若
靜
窺
諸
方
：
他
們
心
底
裡
還
有

一
一
與
他
們

員
開
始
辦
事
時C
余
欲
其
乂 
一 迅
速
之
報
吿
。。 

陳
述
其
所
得
結
果
。"
俾
美
政
府
考
虑
廢
除
治
外 

次
椎
之
辦
法
。。美
國
爲
任
中
國
倚
民
計
。。須
得 

有
充
分N

。。方
能
放
心"
。故
依
照
各
忆
明 

!< 

律
例
。。中
國
應
切
實
負
自
主
責
任
。。然有一 
最

些
什
麽•
。我看的一

勾
稽
出
來
。。很
有
許
多
話
可
説 A
但
篇
幅
有
限 

。。别
的
事
尙
待
述
叙 

C

姑
概
論
如
此
。。

，權
之
連
動
。。亦
遞
漲
增 

高
。。政
府
集
議
。 
段
祺
瑞
擬
聘
外
邦
學
者
。。參 

贊
斯
役/
其
時
章
士
釗
正
長
司
法
。。
J:書
段
氏

爨

國

■

發
生
。"

是
否
有
鞏
内
一

難
之
問
題
。。

盗S

能
履
行
此
等
條
約
義
務
；余
極
裏
國
人
民
。。

I

不
欲
用
條
約
一 

嚼中國宀 

美
阈
芝
加
肝
一 

笠
拔
大
來
氏

公
别
樣
操
管
中
阈
也
公
』。 

一
亂
息
則
發
達

—嚙H
盧:.
大
來
輪
船
公

H1 總
理 

，現
年
八
卜
二
歳
，，作
第
五
次
遊

。。力
当
属
用
外
邦
學
者"
。難
於
收
效
。。   

-]! 袁什一 

凱
聘
用
洋
顧
間
爲
前
車
之
鑒
匕
II主
召
囘
王
寵 

惠
氏
：
主
持
其
事

—旋
由
段
氏
允
諾
？
致
電
於 

王
。。王
覆
電
報
可
。。随
由
外
部
酒
欵
海
牙
？
備 

彼
囘
阈
資
斧
，。一 面
明
令
以
王
爲
修
訂
法
律
舘

#̂.

本
處"
逗
留
败

歴
環
球"
昨
偕
“

1.

点
鐘
。卽
往•
二
藩
巾
其
家
。大
來
氏.

總
裁
。，王
氏
法
學
湛
深
。，歷
聘
歐
美
七
任
此
等
一 

事"
。殊
爲
用
其
所
及;
若
前
布
曹
吳
時
代QC
出
一
華:
故
極
希
望
中 

任
組
閣
之
責;
實•不
合
宜
。
故
終
吿
欠
敗
也

c

(
未
完)

據
伊
言
一 

人
多
殿

國

局
—現時一

礎
禮 

響
拜 

|

一
六 

整
大

永
淪
於
飢
催
。"
此
實
空
談
也-"
若
中
國
内
亂
寧 

息"
。恢
復
治
安
。。則
必
進
步
健
達:
世
界
有
四

一 
各
防
區
。。宣
布
戒
嚴
。C

世
界
耍
聞

大
海
港
口。中
國
着
田 

■■
飛
機
師
天

爪
。即
上
海
與
香
港
是
也 

正
還

夫
國
海
軍
管
帶
律
者
氏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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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点
强
二
由•
一一痛

-@
粤
募
生
軍
反
對
紅
俄
軍

一 
官
。。暗
潮
頗
烈
，。

一◎
李
腐
决
向
蔣
介
石
作
戰

一 
。。調
軍
在
三
水
河 
。。積 

( 
極
布
防
。。

@
 學
生
軍
中
也
有
覺
悟k

加
瑤
島
拾
鳌 

偕
11 員
乘
海 

市
不
停
頓
的

不
甘
爲
俄
國
奴
隸 

鎗
斃
俄
軍
官 

香
港
拾
二"
山
，
紅
俄
將
官
某
氏1
住廣一

檀
晶"
，途
次
因
汽
油
用
罄

練
黃
埔. 

迫
學
生
公

持
左
輪
鎗
；

卜
八
点
錐
久
、
各 

落
時
；
方
由
潛
艇 

麥
牡
那
號
載
來
本

降
落
洋
面:
隨
液
飘
浮- 

人
已
極
形
疲
乏;
至
昨
『 

R
4

號
尊
複
：
轉
由
驅

8

進
發: 

111 學
生
軍
忽
爾
嘩
變

二
反
鎗
齊
向
該
俄
官
射
擊
？
弹
丸
密
穿
其
身
。 

效
變Z
 败
首
領1
後
被
拘
捕
，。當
就
捕
時
言
稱 

二
吾
等
非
俄
國
之
奴
隸
云
？"

尊
我
國
民
衆
運
動
眞
相

朱
兆
莘
演
講

日
内
一
丸
纟"
電
，國
際
聯
盟
會
是
日
集
議"
駐 

英
京
中
國
代
使
朱
兆
莘
二
出
席
發
言
。，謂
外
人 

在
華
学
有
領
事
裁
判
權
及
特
別
權
利"
，致
中
國 

與
列
强
間
發
生
不
睦
，"
新
近
中
國
民
衆
連
動
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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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係
自
然
的
仅
抗
本
國
在
國
際
上
受
不
平
等
待 

遇 
要
求
解
放
治
外
法
權
之
束
縛
，絕
非
受
過
激 

主
義
鼓
動:
因
華
人
爲 

III:界
上
最
保
守
之
民
族 

也-F>

◎
廣
州
政
府
倒
行
逆
施 

國
民
黨
保
守
派
宣
言
攻
擊 

北
京
拾
日
電"
。北
京
國
民
黨
之
保
守
派
，，咋
發 

出
宣
言
二
畧
謂
廣
州
政
府
二
月
受
蘇
俄
之
津
貼 

。,
趨
向
其
產:
將
全
省
軍
權:
交
由
俄
人
管
轄 

。□
倒
行
逆
施
；
實
不
足
代
表
民
意1
  

11 有
違
背 

孫
文
之
宗
旨
二
版
應
扱
法
將
共
産
黨
人
逐
出
廣 

州
。。以
免
爲
诉:

) 

了
了
「八
月
十
五H
發
〕 

一 
自
清
室
善
後
書
會
宣
布
復
辟
陰
謀
諸
種
文 

一
件
以
手8

舉
國■
.

，。譬
多
端
。。此
項
文
件 

一。。用
已
久
。。不
先
不
後
。。而
於
此
時
宣
布-
。 

一盖SSM

委
員
會
對
抗
政
府
之
一
種
手
段
也 

一
。曾
此
閣
議
通
過
淸
室
財
産
。"
由
警
廳
接
收 

:
塵
裏
委
員N

S

之
。。大
加
反
對0。

爲
得 

一國人i^e^。。

遂
將
早
先
發
現
之
陰
謀
復
辟
文 

一 件
宣
布
以
示
該
委
昌
會
存
在
一
意
義
之
重
大"
該 

一 委
員
會
復
將
該
項
文
件
一
。青
可
法
機
關
。。請 

一
其
鞏
。。現
由
地
方
檢
察
廳
聂
。"
認
爲
時
效 

"
已
失
。。無
須
起
訴2
昨
日
閣
議
席
上
。。曾
加
討 

一論。。决
向
該
委
員
會
疏
通
。C
幷
擬
官
產
仍
由
委 

員̂

Ê
。。私
產
則
由
警
廳̂
m
。。以
便
將
蛇 

一
青
点
CC
復
辟
文
件
中CD
有
江
亢
虎
請
動
函 

二
。。尤
爲
壹
時
論
議
之
資
。。江
氏
乃
社
會
党
首 

領
。。竟
有
是
舉
。一 般
人
無
不
免
奇
怪
。江
氏
聲 

一言。。彼
平
生
好
奇
好
遊
。"
各
國
元
苗:
多
得
晤 

見
。。也
欲
藉
此
隨
緣
說
法
。。以
宣
傳
其
主
義; 

但
壹
般
人
總
說
他
有
嫌
疑
。。於
是
其
所
領
之
社 

會
民
主
党
党
員
。。在
京
者
多
宣
布
脱
離"
一而 

H:

處
翳
院

—彼
等
在
院
内
暢
言
遇
險
實
情
”1.)終
皆

1

不
寐
；
據
稱
。

承
之
雨
水
飮
以
止
渴

—五
日
無
粮
食1
  

/1:機
内
曾
聴
得
來
尊
之
船
油 

出
無
線
電
丫
謂
拡
敕
已
無
望"
。斯
時
祇
能
接
受 

無
線
電
一
而
不
谑
發
出:
故
無
囘
答
之
。又
據
某 

員
言
云*
余
，

二
藩
市
出
發
之
第
二
日

—即 

迫
降
下
海
面
。。見
有
一 
商
船
離
五
契
里
遠
匕
連 

發
求
救
示
號
，，但
該
船
駛
過
：
毫
不
注
意
。

曽
必
产

醫

■
美
國
搜 

美
國
市
卜
堅
埠

宗
毒M

外
之
哈
化
美
島
。
搜
查
甫
藥
窟
。
館
斃"
人
餐 

館
主
三
祁
知
氏:
拘 
2- 
网
人
：
搜
出
大
宗
麻
醉 

藥
：
値
銀
一
一
萬
三
千.?
。

動
屣
世
界
職
工
聯
合 

英
京
卜
一 

：=.

電
—職
工
同
盟
會
作
斯
加
波
路
埠 

集
議
：
議
决
力
謀
全 

III:界
職
匚
同
盟
曾
太
結
合

號 也 拾 貳 第 卷

:
連

宀
內
：
探
馬
上
民
貴
會

長
宜
制
上
討
論
决
議
二
方
起
身
欲
言;
而
曾
長 

令N
復
坐
二
衆
大
歓
呼
，"
投
票
取
次
，"
幷
謂
今 

旣
議
决
二
縦
有
等
代
表
缺
席
、，亦
不
當
視
一
爲
市 

一 要
一
公
：

❸
美
國
之
於
在
華
領
何
權

俟
中
國
次
制
妥
善
方
允
取
消 

一 ®
 美
童
智
核
果
優
於
孽 

H1 歟 

「"
电
，阈
務
卿
企
洛
氏:
在
：
滩
巾1
在
：：：电
.

李
謙
氏
登"
報
姑
於
心
理

所
長
之
上
海
南
方
大
學1
亦
紛
紛
集
議
登
報
门
一
美
阈
亠 

决
，。否
認
江
氏
再
長
該
校
。二1
氏
除
壹
報
轍
门
一
本
處
上 

外
。
今
日
已
隻
身
南
卜
， 
1*
不
知
將
爲
若
何
之
因
一
及
次" 

應
二
天
下
是
非
。。殊
難
有
定
。而
以
此 
一 小
觀~
阈即日

師
會
演
說 .厶
二
俟
中
阈
用
法
制
度 
一 比
較
为
二
謂
新
近
府
木
埠
公
家
學
校
之
美
阈
學 

以
保
粕
外
偏
之
小
命
以
產
後
。。美一一 
童
1
與
曲
人
學
校
之
華
學
生 
"
年
卜
二
歲
者
，

呆

<■/,

米A
華
之
將

判
權
二
美
阈
希 

政
府
延 V
1t:
今 

係
産
自
華
會
九 

題
。，當
法
權
委

試
驗 ̂
怒"
，結
果
美
童
優
勝
於
華
童;
此
等
華 

學
生
。。祇
有
五
分
一 
生
於
屮
國2
盡
操
華
語1

之
：
若
執
政
府0
。若
警
察
廳
。
若
淸
宗
善
後
委
望
早
一 

員
會̂
。若
江
亢
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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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
社
會
党
党
員1
若
南
方 
定
卜
月
卄
六
開
之
關
稅
會
一 

大
學
教
員
與
學
生

—表
面
上
各
有
其
冠
冕
堂
皇 
强
協
約
。"
余
悅
意
辦
理
中
一

多
爲
粵
人
」"
此
次
係
抻
曲 

驗
。。不
因
言
語
不
同
而
宀

斜
標
準
的
試 

。。最
後
證
明

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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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
購
公
債
票 

芳
名
開"

俊.五
元 
李
俵
拾
元

廣
拾
元 
黄
福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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興
旺
今
否
刃
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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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玄
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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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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抑

生
什
貨 

XX 机
出
直
如
自
儀
胞
欲
瞥
斯
業
者
請
旦 

函
商
亦
旧
無
不
歓
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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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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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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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明
眼
藥

列
丸
散
俱
能
效
驗
爪 

廣
招
商
號
代
理 

利
眾
優
給
奉

▼
◎
傲
幸
蒙
聖
手 
竇
回
春 

敢
雪
因
受■

周
身
卷
紅̂

^
醬
修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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